
 

 

1 

股票代码：600203    股票简称：福日电子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43 

债券代码:143546     债券简称:18 福日 01 

 

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

之解除协议的公告 

 

 

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结合最新市场监管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，拟对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

行股票方案进行修订。2020年 5月 11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20

年第四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<附条件生效

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之解除协议>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梁立

万、王帆、蒋辉、马兹斌、巴山、王志超、叶广照、李广、越彬、陈

瑞华、冯江湖、石建功分别签署《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

合同之解除协议》。具体内容如下:  

一、合同主体、签订时间 

1、合同主体  

甲方(发行人):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(认购方):梁立万、王帆、蒋辉、马兹斌、巴山、王志超、

叶广照、李广、越彬、陈瑞华、冯江湖、石建功。  

2、签订时间  

甲方分别与梁立万、王帆、蒋辉、马兹斌、巴山、王志超、叶广

照、李广、越彬、陈瑞华、冯江湖、石建功于2020年5月11日签订了

《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股份认购合同之解除协议》。  

二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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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甲、乙双方同意解除于2020年3月1日签署的《附条件生效的

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》。 

2、甲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将已收取乙方的保证金退

还至乙方账户。 

3、甲、乙双方互相豁免因履行《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

认购合同》可能产生的违约责任，并确认签署本解除协议后双方关于

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的法律关系已终结。 

 

   特此公告。 

 

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13日 


